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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置卫星网络空间电台管理规定

（员怨怨怨年怨月员猿日信息产业部发布）

第一章摇总摇摇则

第一条摇为了适应卫星事业发展的需要，加强对卫星轨道和
频率资源的管理，维护我国使用卫星轨道和频率资源的合法权益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和国

家有关规定并参照国际电联《无线电规则》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摇卫星轨道和频率资源属国家所有。对卫星轨道和频
率资源的使用，实行国家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。

第三条摇本规定适用于所有需要进行国内和国际协调并向国
际电联提交相关资料的静止和非静止卫星网络。通过香港、澳门

电讯管理部门申报的卫星网络的管理规定另行制定。

第四条摇设置卫星网络空间电台由信息产业部审批。其国内
协调和国际协调由信息产业部负责组织相关单位进行。

第二章摇申请和审查

第五条摇已列入国家卫星发展总体规划的，或业经国家主管
部门批准立项的卫星网络，由项目的执行单位或网络操作部门提

出申请。

第六条摇其他卫星网络，其申请人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依法取得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，以及经

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事业单位；

（二）与操作卫星网络相适应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；

（三）必要的资金；

员



（四）履行国家主管部门和国际电联规定义务的能力；

（五）信息产业部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七条摇申请单位在所申请卫星网络投入业务使用日期前缘
年半至圆年半间，填报国际电联《无线电规则》附录 杂源及决议源怨
所列提前公布资料表格以及电联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，正式向信

息产业部提出设置卫星网络空间电台的申请。

第八条摇信息产业部收到申请后，先进行以下行政性审查：
摇摇（一）是否符合本规定第五条、第六条、第七条的要求；
（二）所申请的卫星网络是否已确定卫星操作者或其他业务

主管部门；如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未能确定，则必须在进入协调阶段

之前确定；

（三）所申请的卫星网络空间电台的主要特性是否符合《条

例》、我国频率划分表及信息产业部的有关规定；

（四）所申请的卫星网络空间电台的主要特性是否符合国际

电联《无线电规则》中频率划分和其他有关条款。

第九条摇信息产业部在完成行政性审查后，组织进行下列技
术性审查：

（一）所申报的卫星网络空间电台是否对在此以前已申报的

我国卫星网络空间电台，特别是已工作的卫星网络空间电台产生

不可接受的干扰；

（二）所申请的卫星网络和其他国家现存的或实际计划的卫

星网络之间是否存在难以通过技术措施消除的干扰等；

（三）所申请的卫星网络对同频段地面无线电业务电台是否

产生不可接受的干扰；

（四）所申请卫星网络中典型地球站的主要技术特性是否符

合国际电联和国家主管部门的规定。

第十条摇信息产业部在完成第九条规定的审查后，尚存在问
题，由信息产业部组织协调，作出决定。

第十一条摇信息产业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的远个月内将
审查意见和国内协调的结果通知申请单位及其他相关单位。在完

成审查和国内协调后，信息产业部向国际电联提交提前公布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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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摇国际协调和登记

第十二条摇我国卫星网络与其他国家相关卫星网络之间的国
际协调由信息产业部组织相关单位进行。

第十三条摇卫星网络提前公布资料在国际电联公布后的源个
月内，申请单位确定的卫星操作者应负责向信息产业部提供国际

电联《无线电规则》附录杂源所列协调资料。
第十四条摇国际电联周报特节刊出所申报卫星网络资料、修

改和增补资料后，申请单位应按电联规定缴纳资料审查处理费。

第十五条摇卫星操作者应配合信息产业部进行卫星网络的国
际协调，在所申请卫星网络的协调资料被国际电联公布后源个月
之内，提供卫星网络间相互干扰的计算结果和为消除可能存在的

干扰拟采取的可行措施等。信息产业部将给予必要的帮助和建

议，并每猿个月向卫星操作者及其他相关单位通告该卫星网络有
关的国际协调情况。

第十六条摇在国际电联公布其他国家卫星网络提前公布资
料、协调资料或其补充、修改资料的猿个月内，卫星操作者应就该
卫星网络是否会对其在国际电联公布的卫星网络产生干扰向信息

产业部提出意见。如存在不可接受干扰，应同时提供干扰计算结

果。

第十七条摇所申请卫星网络投入业务使用前猿年，在进行必
要的国际协调后，卫星操作者应向信息产业部提供经协调后的频

率指配通知单，由信息产业部向国际电联履行相关通知登记程序。

第四章摇批准和使用

第十八条摇所申请卫星网络履行通知登记程序后，卫星操作
者应当到信息产业部办理设台手续，领取卫星网络空间电台执照。

第十九条摇已履行国际电联《无线电规则》必须程序，并已和
主要国家达成协议但未能全部达成协议的卫星网络，经计算和监

测不存在实际有害干扰时，经信息产业部批准，可办理设台手续并

领取卫星网络空间电台执照。

第二十条摇卫星网络空间电台执照是发射、使用卫星的合法
猿



凭证。卫星操作者应当在卫星发射前远个月取得卫星网络空间电
台执照。在签订卫星生产（购买）合同和发射合同前，卫星操作者

应进行必要的论证，信息产业部应卫星操作者要求可就卫星轨道

和频率使用问题给予必要的帮助。

第二十一条摇卫星网络空间电台在其提前公布资料被公布后
确认缘年内不投入使用且未通过信息产业部向国际电联提交延期
所需资料，或在其申报的有效期内停用圆年以上的，由该卫星网络
的操作部门或其他操作部门根据需求向信息产业部提出申请，经

国内相关单位重新协调后，信息产业部可将该卫星网络的轨道和

频率调配给其他符合规定的卫星网络使用。

第二十二条摇对已在轨的卫星网络，如操作单位要求继续使
用现有卫星轨位和频率，需在原卫星网络频率指配通知单中标明

的有效期届满猿年半前向信息产业部提出申请，经审查同意后由
信息产业部向国际电联办理有关延期手续。

第五章摇处罚和其他

第二十三条摇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属国
家所有的卫星轨道和频率资源；对已获准使用的卫星轨道和频率

资源不得擅自转让、出租或改变用途。

第二十四条摇卫星操作者应当按规定缴纳资源占用费。
第二十五条摇申请单位未获得卫星网络空间电台执照即进行

卫星发射并将卫星网络正式投入使用的，应当关闭相关的卫星转

发器或空中信道，并承担所造成的一切政治责任和经济责任。

第二十六条摇违反本规定的，信息产业部将按《条例》有关规
定进行处罚。

第二十七条摇本规定由信息产业部负责解释。
第二十八条摇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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